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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7年 4月 24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7年 4月 14日以邮件形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9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立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董事在认真听取了《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后认为，该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 2016年度公司落实董事会各项决议、生产经营情况。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阅，董事会同意《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公司独立董事向

董事会提交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述职。 

此议案需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



 

相关公告，年报提示性公告同时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此议案需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相关内容。 

此议案需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的议案》 

2016 年度，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母公

司实现净利润 15,656,914.58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 2016年

实现净利润的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1,565,691.46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461,826,493.56 元，公司年末资本公积余额为

1,886,314,117.78元。 

为了满足公司顺利开拓经营业务的需要和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时更好

地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现拟定如下分配预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8,560,16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 508,560,16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1,017,120,320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5,428,008.00 元。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告。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度审计机构选聘>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续聘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对于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度的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 2017 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市场情况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度公

司董事长年薪为 80 万元，由公司按照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其他内部董事薪酬

根据其本人在公司所任具体职务情况确定薪酬，不另行发放董事津贴薪酬。公司

外部董事不发放董事津贴薪酬，其为公司履职发生的费用按照公司《差旅费报销

制度》报销。独立董事津贴仍为每月 8000 元人民币，由公司按照规定代扣个人

所得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所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根据市场薪酬的变化情况，为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加强绩效考核，提

高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及考核办法进行调整，2017 年度公



 

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薪酬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等制度执行，由公司按照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 

此议案董事薪酬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报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7年 4月 25 日刊登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的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95.0893%

股权 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发行股份购买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95.0893%股权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年、2015年、2016年，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5人

在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 2,998.34 万元、3,010.98万元、3,124.16 万元。浙江

疏浚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浙江疏浚

2016年度净利润为 8,030.09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为 59.35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实现净利润为 7,556.64 万元，超过了业绩承诺金额。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年、2016年，兴源控股、钟伟尧、徐燕、王金标等 1家法人和 11名自

然人交易对方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 3,000万元、3,600万元、

4,100 万元。浙江水美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浙江水美 2016年度净利润为 5,637.46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为 85.5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实现净利润为 5,551.92万元， 超过了业绩承诺金额。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发行股份购买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5年、2016年、2017年，吴劼、双兴棋、杭州立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王森、盛国祥、吕勤、黄斌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 9,200

万元、11,500万元、14,375万元。中艺生态 2016年度财务报表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艺生态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3,534.29 万元，其中

非经常性损益为 173.1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实现净利润为 13,361.10万元，

承诺净利润 11,500万元，超过了业绩承诺金额。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为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满足投标及其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将以

自有资金方式向中艺生态增资 35,000万元人民币，分两期增资，首期增资 15,000

万元，第二期增资 20,000 万元，增资事项于 7 月底前完成。本次增资后，公司

仍持有中艺生态 100%股权，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关于全资子公司杭

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孙公司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为

鑫三源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支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及农行琼中支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担保

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十年。 



 

《关于公司为孙公司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中艺生态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为中艺生态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 105,000 万元（或

等值外汇）及其利息、费用。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浙江水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为浙江水美在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或等值

外汇）及其利息、费用，担保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

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石创基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映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张映辉先生将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张映辉先生在担任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所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关于变更财务总监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报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7年 5月 16 日召开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周立武、沈少鸿、张胜海、钟伟尧、任永平、高岩、杭世珺、王伟、

任丽萍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 月 24日 

 




